外聘专家聘用协议
甲方：上海海事大学
乙方：                     学院（研究院）
丙方：          （身份证号码：                        ）
根据《上海海事大学外聘教师管理规定》（沪海大人字〔2025〕56号），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聘用期限
聘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聘任岗位及工作任务
聘任岗位：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行业导师
工作任务：
1.协助校内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2.协助校内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参与研究生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工作。
3.负责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研究生提供相应的专业实践平台及必要的科研条件或经费，指导研究生开展相关项目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
4.定期与校内导师交流研究生指导情况，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5.开设研究生实践课程的行业导师，应认真完成教学工作，保证教学质量。
6.对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7.与校内导师合作共同处理其他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工作。
第三条 工作要求
1.丙方将根据甲方和乙方的安排，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
2.丙方需严格执行甲方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各项规定。
3.丙方不得以甲方的名义在其他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相关工作。
4.丙方在聘期内依托甲方所获得的教学及科研成果等均属职务成果，归甲方所有；发表有关论文、著作或申报有关奖励、专利和科研项目及经费等，均须以甲方为第一署名单位，项目研究任务书和协议书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工作待遇
1.可以参加上海海事大学举办的各种行业导师培训、校企工作会议以及相关专业国内外学术研讨会。
2.可以以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行业导师名义参加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
3.对研究生结合实践单位研究项目撰写的学位论文进行鉴定。
第五条 聘期考核
协议期满，由乙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甲方的有关规章制度及本协议的规定，对丙方进行考核。
[bookmark: _Hlk191296717]第六条 协议终止、解除、变更
1.聘期满，本协议终止。
2.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单方面随时终止或解除本协议：
（1）在聘期内不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工作任务。
（2）由于健康等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
（3）有违法违纪、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或给甲方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4）出现教学事故，或有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
（5）其他不宜继续担任高校外聘教师的情形。
3.聘期内如一方提出解除本协议，需提前30日通知另外两方，经三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
4.本协议需变更的，由甲乙丙三方以书面形式确定协议变更的内容。
第七条 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1.甲方授权乙方负责人代表甲方与丙方签订本协议，其法律效力与甲方代表与乙方所签订的协议相同。
2.本协议经乙、丙双方签字后生效。
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以及归口管理部门各执一份（其中甲方一份留存于人事处）。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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